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F SECURITIES CO., LTD.
廣發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7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刊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例規定，廣發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深圳
證券交易所網站( http://www.szse.cn )及中國報章刊發的《廣發証券股份有限公司第
十屆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決議公告》。茲載列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廣發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林傳輝
董事長

中國，廣州
2024年4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傳輝先生、葛長偉先生、孫曉
燕女士及秦力先生；非執行董事李秀林先生、尚書志先生及郭敬誼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范立夫先生、胡濱先生、梁碩玲女士及黎文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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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发发证证券券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第第十十届届监监事事会会第第二二十十次次会会议议决决议议公公告告  

 

本本公公司司及及监监事事会会全全体体成成员员保保证证信信息息披披露露的的内内容容真真实实、、准准确确、、完完整整，，没没有有虚虚假假

记记载载、、误误导导性性陈陈述述或或重重大大遗遗漏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

知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26 号广发证券大厦 40 楼 4011 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 5 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其中

监事赖剑煌先生、谢石松先生、卢馨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长周锡太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一、、审审议议关关于于提提名名第第十十一一届届监监事事会会监监事事候候选选人人的的议议案案  

同意将王振宇先生、郑春美女士和周飞媚女士作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经审议： 

（1）同意提交股东大会选举王振宇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以上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理由：不适用。 

 

（2）同意提交股东大会选举郑春美女士担任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以上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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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理由：不适用。 

 

（3）同意提交股东大会选举周飞媚女士担任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以上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理由：不适用。 

 

以上各子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见本公告之附件。 

公司对第十届监事会各位监事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广发发证证券券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监监事事会会 

二二〇〇二二四四年年四四月月十十六六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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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振宇，男，1981 年 12 月生。王振宇先生自 2017 年 7 月起任吉林敖东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自 2020 年 7 月起任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自 2022 年 1 月起任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其间：自

2013 年 5 月起任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其主要工作经历包括：

2004 年 7 月至 2009 年 6 月历任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文

秘、董事会秘书助理、证券事务代表；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2 月任延边公路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0 年 3 月至 2017 年 7 月任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间：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任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职工监事）。王振宇先生分别于 2003 年 12 月、2004 年 7 月及 2017 年 12

月取得长春税务学院法学、金融学学士学位、吉林大学硕士学位，于 2007 年 4 月

至 2008 年 4 月修毕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企业管理研究生课程，于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2 月修毕吉林大学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

进修课程。王振宇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郑春美，女，1965 年 2 月生。郑春美女士自 2007 年 9 月起任武汉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其主要工作经历包括：1986 年 6 月至 2007 年 6 月历任武汉

大学会计系助教、讲师、会计系副教授；2013 年 5 月至 2020 年 5 月任华昌达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300278）独立董事；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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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0 年 6 月任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751）

独立董事；2015 年 8 月至 2021 年 6 月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600355）独立董事：2016 年 5 月至 2022 年 8 月任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深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281）独立董事；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12 月任湖北宏裕新型包材股份有限公司（北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837174）

独立董事；自 2019 年 9 月起任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交所上市

公司，股票代码：000020）独立董事；自 2020 年 12 月起任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自 2022 年 2 月起任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交所上市

公司，股票代码：000422）独立董事；自 2022 年 4 月起任华昌达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深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300278）独立董事；自 2024 年 1 月起任湖

北晨科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郑春美女士分别于 1986 年 6 月、1997 年

6 月和 2005 年 6 月取得武汉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管理学硕士学位、经济学博士

学位。郑春美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的情形，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周飞媚，女，1985 年 2 月生。周飞媚女士自 2021 年 10 月起任中山公用事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主要工作经历包括：2010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

历任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计划中心投资专员、投资发展部副主任、投

资营运部副经理（主持工作）；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 3 月任中山市金融证券研究

所有限公司研究二部研究员（部门经理）；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2 月任中山中汇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投资总监；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10 月任中山公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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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资方向）。周飞媚女士分别于 2007 年 6 月及 2010

年 6 月取得河北科技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及暨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周飞媚女

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情形；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